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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政業務： 

（一）94 年 10 月市容查報案件共 528 件，其中已結案件 462 件，計畫辦理

      57 件，改列非市容查報 1 件，無法辦理 8 件。 

（二）94 年 10 月核發華中里第 13 鄰及新和里第 4鄰鄰長喪葬慰問金共 3

      萬元。 

（三）94 年 10 月份輔導中輟生 7人。 

（四）94 年 10 月 14 日參加於龍山國中舉辦之中輟生追蹤輔導聯繫事宜。

（五）94 年 10 月受理區民活動中心使用申請共 41 件。 

（六）94 年 10 月召開本年度第 2次里鄰工作會報共計 14 場次。 

（七）94 年 10 月 28 日下午 2 時假本所 13 樓大禮堂辦理本區行政中心合 

署辦公機關禽流感防治講習，由衛生局疾管處專人講解，共計 100 

餘人參加。 

（八）94 年 10 月 10 日辦理親山淨水活動，配合「建構親山步道系統推動

策略方案計畫」，讓市民透過此活動，親近山域自然資源和瞭解生態

教育的重要性。 

（九）94 年 10 月 31 日辦理地方民俗藝術表演團體聯誼藝文活動，邀請臺

北慶和館醒獅團表演。 

（十）94 年 10 月份受理原住民業務： 

 兒童托育補助共受理 11 件。 

 健保中斷及從未加保訪視表共 86 件。 

 貸款利息補貼第 2階段申請案 4 件。 

 技術士技能檢定獎勵金申請案 1 件。 



 

 

 婦女扶助申請案 1件。 

二、社會業務： 

（一）社會福利： 

 辦理低收入戶申請 71 件。 

 辦理身心障礙者津貼 62 件，經核准者 60 件。 

 辦理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申請案件 38 件。 

 敬老愛心悠遊卡申請 229 件。 

 辦理敬老福利生活津貼申請 161 件。 

 辦理身障鑑定核發身障手冊 263 件。 

 辦理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查定申請 11 件。 

 辦理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器具補助計核定 53 件。 

 核發以工代賑人員 287 人，工資新台幣 3,756,250 元。 

 辦理育兒補助申請案 24 件。 

 辦理 3歲以下兒童健保費補助費申請案 17 件。 

 辦理中低收入幼童托教補助申請案 22 件。 

（二）社會救助： 

 辦理急難救助 5件，核發救濟金 8,000 元。 

 辦理低收入戶喪葬補助費 2件，核發補助費 46,000 元。 

三、經建業務： 

（一）94 年度 10 月份辦理商品標示抽查業務計抽查 30 件。 

（二）區史展示館裝修工程，於 8月 17 日終止契約，目前正辦理結算驗收

中。關於外牆申請都市設計審議審查，已於 10 月 13 日召開都審委

員會，相關資料修正後，辦理核備事宜。 

（三）94 年第 3 批鄰里維護工程，9 月 16 日開工，預計 11 月 30 日完工。

（四）商業管理處為配合經濟部辦理「活化地方商業環境中程計畫－95 年

度地方小鎮振興藍圖規劃計畫」之提報甄選乙案，本所依所附甄選

作業須知相關規定已轉知轄內相關地方社群組織提案。 

四、兵役業務： 

（一）辦理國民兵異動共 14 件，核補發國民兵證書共 4 件。 

（二）辦理常備兵徵集，計陸軍大專及一般 1979、1980 梯次、空軍 767 梯

次、海艦 596 梯次、海陸 674 梯次、補充兵 166 梯次等 6 梯次，共

計徵集 137 人。 

（三）辦理役男延期入營計 20 件；辦理義務役預備軍士官第 55 期第 2 梯



 

 

次入營 42 人；國防訓儲預軍士入營第 55 期第 2 梯次 17 人。 

（四）辦理免役證書核發 8件。 

（五）辦理役男申請體位變更 5 人。辦理年度役男初檢 16 人。 

（六）核發役男入、出境申請書 21 件；僑民、僑生異動 4 人。 

（七）辦理役男異動 82 人。辦理常備役、替代役等抽籤共 76 人。 

（八）核發在營軍人服役證明書計 7件。 

（九）辦理在營軍人特別補助申請 1戶，申請金額 5,400 元。 

（十）辦理生活扶助一次安家費 1戶，申請金額 9,300 元。 

（十一）辦理後備軍人退伍報到 63 人，停役報到 5人，零退報到 4 人，免

役 8 人，禁役 2人，共計列管人數 28,142 人。 

（十二）申請服家庭因素補充兵 1人。 
五、健保業務： 

    行政院衛生署訂定「全民健康保險經濟困難及經濟特殊困難者認定辦

法」，94 年 10 月本所健保課已核發 8 件證明書，以維護渠等就醫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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